附件 3
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高质量发展
	申报单位
	

	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
	
	注册地址
	

	法定代表人
	
	法定代表人
身份证/护照号码
	

	资金申报
责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项目申报单位对本次项目申报作如下承诺::
1、 本单位近三年信用状况良好，无严重失信行为。
2、 申报专项资金项目的全部材料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、合法，且不存在重复申报情况。 
3、 专项资金获批后将按规定使用。
4、 项目专项资金获批后，持续在吴中经开区生产经营（税务征管关系和统计关系属于吴中经开区）。
5、 自觉接受并积极配合政府就专项资金实施的审计与绩效评价。
6、 [bookmark: _GoBack]如有申报资料虚假或违反上述任何一条规定，愿意承担相关责任并同意返还享受的相关政策补助，尚未发放的，放弃要求支付的权利；同意有关主管部门将相关失信信息记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；严重失信的，同意在相关政府门户网站公开。 
7、 在项目申报期间或项目申报后，若本单位信息变更（名称、统一信用代码、法定代表人信息、注册地址、资金申报责任人、联系电话），及时将变更信息向相关部门更新。
                
   项目申报责任人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
      
申报单位（公章）   

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
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承诺书



